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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习工作通知 

一、各教学单位依据《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》（6.1 版），制定各专业

《实习计划》并编制《实习工作实施方案》报送教务处审批存档。并提交《阜新高等专科学

校 2020-2021学年度企业实践课程学生信息汇总表》（可统一到教务处进行打印输出后加盖

系公章）。 

二、本学期因准备时间较短，各系及时报送实习专业指导教师统计表，实习指导教师以

实习点为单位进行确定（例如：会计专业，在某商贸公司实习 40人，对应安排一位专业指导

教师），相对零散的可多个实习点的学生集中到一位教师进行专业指导，参照 20人左右的标

准进行。 

三、各教学单位组织实习学生在离校到岗前 15 天，按要求签订“校、企、生三方协议

（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实习协议书）”及相关实习文本，遵循“无协议不安排实习”的原

则。 在实习形式处需勾选出所涉及到的形式。 

四、对于自主实习、升学备考延期实习的学生各系需按照《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实习

管理办法》（6.1版）附表内相关要求及审批流程严格管理。对于升学备考延期实习的学生

实习期结束后需提交本人准考证及专升本成绩，若无此两项内容视为实习成绩不合格，延期

毕业。 

五、各教学单位在学生实习前要召开实习动员大会，明确实习的内容和任务，宣布实习

纪律，分发实习材料，加强实习过程中的巡回检查。 

六、学生实习过程中，各系需依据学校实习管理文件规定进行岗位调整工作审批。学生

实习结束前半个月，组织学生做好实习工作总结，并组织实习单位和专业指导教师、辅导员

（班主任）做好学生实习成绩评定工作，依据专业实际情况要求进行日报、周报及月报并体

现在职教云班课中。 

七、实习过程中专业指导教师在智慧职教平台建立班课，认真履行职责，指导学生完成

实习工作。指导学生在课程内上传“三方协议”及“家长告知书”。实习过程中学生需在课

程内每周提交周记、月报等相关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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